S 0 e N XN AR PR
1114# B+ % 4165

B + 8 Ak
,)_/F),\ /jq / #ﬁ/ f—- Eﬂ"‘
ﬁﬁ%@ﬁ
3 2 FHRIREAREE NG AP

F I RIEA R ER

PR I A R L R
R 5 FERF
PAFEARGRERSP ZELTE > A AKII4E5? 260 2

PR H e

-~ R 2R BENFL AR o
S HmmRrd RE L
92 2d
i BAEER
- RAT R ED0ESIF e Sl w2m R TR
ﬁé%’ﬁﬁ%ﬁ%@%%i*iﬂ“%°@$%%%%1
Pt R AR R AR R R M 5 AR TR
WE e PR o
oA REAHEP L DT (=) A2 BB E AT

T EiERERE o (2 ) RERBEGREAER (TR ) 60
;ii*’is ?@HOT&3—27Biii¢'3BlL Feit £ 1) 5 5%

FEZAIL e (Z) A pArkEdy pAed KBy
awn%wi’ﬁgﬁd@ 1§~ () kg
TEBE

SFPRAEF LD R B AR SL R B
F (- ) A REREA2T AP RERRE o (Z) BER

%— 7



,/\

U5

I
¥
i

‘E'
F
2
R
~
e =
4+
T~
A
——‘},%‘!

(=)

(=)

= N AR
(-)

HR260F~ > 2 pl07T£37 2TpAc2 FHp ok > k&
BUHE2 L 0 (Z) RA A PR A EEY P A
EREA TSRS BT EGRELIE . () BE
17‘?_\'—'}3/ TREBEHGT ) i Begp s s T (-)#®e s
3 35%49&V°’£B“Eﬁ§ﬂp%$% (1) #8r
FUPATFHER L RFEJFFE AL o (Z)
@ zﬁ@rﬁOQ’ » 2 p10TEZ? 2TP AT - P ok > 3%
EJIFOFE 2L o (Z2) L BpAihErEdy
A2 ERFA2 A St R BHRELIT R e (7))
7'#&/}:;/ FEABEHRGTe ) (B2 EZFT8F ) o4&
e I L ML LR S R A R W
2 A B AR pORATE -
FE
2 1 5k
P A =2

> 4 b3
2R ek A ,jgg'.

2 R
Q-

| 4

a2

s
FE R B R G

4912 ‘
OO% OOR0£0005 5

g
>
5 BaE A 29 e

5\,.7

~

A
rb‘z\

Al
"
£
$
.
o o d N ® ow

X

et

[}

/\*\- I\ P
=
g,e

= A1

d
R I AL RS R 2 (e
: B

T

&
)
o)
=
N
W
¥ =
iess o

[u—

a5

(S\

B

ooy

Jon

. N ™=

-

(S \ﬁ"

I
=

w?

RN

= \a

i —4

o] F\\
\-‘-}\\ _
5
g
Wa
=
AL
ke
Foid

%ﬁﬁﬁﬁ%%ﬁéiﬁ%

2 A8

+ £ I
RE2AFZT LR -2 R 1%k k25> ¢ L H%
101 B €7F %4252 £ 53 £ 12103# &+ F %8561



2|4 P RAE o G

L
PRI R Ay #

(Z) 4GSR L PRI RGEN LL RS Rk 5
SR MFEE 2P 5T A RAAKRP = 2
SPRE AP AT EINA EF p e NIRRT
EEF R EWEII P S A o 2L 3100
E107 B p kLR SR Ad G RATE PR GG
BAEBLFETREF T ARDHM 2 F184iEL R
© Rt pEAL o KEZRT ARt PErr AL P R E RS

ITREE - SET() mr e ()

i
= A EHEE (Eij}‘;—z%i F18F #212317 ~19F %115
)

|+

(=) 2= 2P ELRr0EIlT B ks E
Ho R FYE  ARFHEAIELY 1p42198£127 31p

k> &V AR £8F oo
(Z ) 222003 FFAHBRFEE > J FH A g g R
Wik kLR EFTE 2 ARATEY  RFDF 2 LAY

g o
(2) %9117 1p4e2 982127 31p » 5 & fu s Hw 4 £ &

e °

() 99107 I FLBERA LSRG B2 RFRY 2
FHp R 2 99#10 15&?1.1024*9’9 30 F

() ¥ FIRFcr100#4 7 12p Fr1 375 % 1000134864503 >
3‘@—2‘[",,:‘1)‘){9;”11'}3 FE A > v ﬁa—}ﬁ% S ik FiEHEN250E
2 AT RII0P P AT T GRR Ao B A AT PR Rh
&%ﬁﬁﬁ%}§ﬁéo

~N

wos AL (AAREZ $19F $1213147)
(=) s5PpFETEL L ELh2 w4 212 9

b
i
mj



(=) REETERRZFTOTEFS 1A G RAALER X &7

1R+ AT X ET5 LD
2HEAT G L RD
(Z) REEZTRAZFITIGEF L E g W24

TR E GRS Y
(w )%ﬂ‘@w_} }azqt;vg,;,,)g!a,? ra,,rﬁ;erj\jEi‘prfg‘*?

2.4«»%?@%?5%%& ; ,j‘s i’;ﬁ»‘;;;%: B4
I~~~ 'DP%.—»IE.J_E}
(-) fE¥Pp I 75 L5210l EREHWF 54252 £ %3
%2103F & P F 58515LH A2 ;A4 472 9
PR AL 85 L LD R101E R £33 5429
2 103F B P F %8015z ;a4 #r2 =
" TR R
ERT R EY 0 B TIE
et A

2 25 RERLS
i m kbl §gEA O RE AT kR gD
A pZE i A RN A rE s G MR a0 E &«p

RE o AF ARG A BER A ARBA
BRAZAFANGE e F oA TAZER Lo
THEGH NG L H 2T A AR T
Bi& o o7 Bl s md 2 A5G A B i@ d A 9
B (53288 & R 5 3 $10265L24R 1 B ) -

(2 Bea 58 5 L Fe &3 kLS 0 R G
GE PRI A ZF  RARFBI R AL P&



|

G RLF 2y o (R4AREF10721
) o R R BEP o i P EIOREN LA RS
oo MFREZL A NG o RL ISR TR T

TR A PR R
4

NEFRZFITHRAY R T F A AKG I
2 ?%’ﬁﬂiﬁﬁﬁﬁaﬁgo A AR AR
eiid R LR BAD R EFRELT O FR
2AFREE > UEF P AKZERLIEF 0 AR
#ﬂﬁ%@ﬁ%ﬁxnﬁﬁ’éﬁ%ﬁﬁﬁaﬁmg,
TS T RE 2 R (BB ERI0E R & F %4155

2AR AL ERY HOTRE R E L ALF R
TR EE 0 REARE TR <U%v 2 r’f’f%)]htb p#E
BEE o ARLAZEZ B - X RRAN P 0L
3&%&;312?w%$’ﬁéﬁ3:““%}i%

’ﬁ%ifﬁﬁi’ﬁﬁﬁﬁ

51 s
TEF®) °'f'&i E’*Fg_ff‘;”rﬁ&vfg_gi?ﬂﬂ],npz::
‘ 2 Ae Rl (L +k10]
EREFF FA25.5 - %517 ) cRIR4 §PEHRT B
: NP R RIA LA E Y e D



#379005 F %> FRGI = 22940 Ad RE A
Do REAGREEY EHMEAP > BN IHAEL G
flegnae v R 2R AR B BREP L F 5
HOFMRY ¥R ART

SREAF P HTERE AL ST D

(MR48asmkaEp 22 2P MIERERTMN % B2
EAHTRLEEE S ST B 2 o KRR D AT KA
EFH G TARNERBEREINLFH 0 L RR 24T
R RPEZ 2 P BEERLERF 2 ﬁ?ﬁﬁ’ﬁ%?%
HRREE (EFET R HRTRERAR S 227
%ﬁﬁi#%%ﬁﬁ’éﬁﬁﬁ%ii%%%ﬁﬁﬁﬁ
2 o

(Qimr ER4E N2 FRALRERD > T Hhn g
LA k? At 2 g RE - fIL - Bufllzay
ARERE RL (L132055% $5F ) - Rapa k&
R F A S o MEINIR TR EAL G R R
SEIE R S T ESN MR e
I Rr -5l & RN R SRt
REBRADHTELR AZ P 2907 1 - R0
mAck o R

ARLLTHZ2 28 LR L P BTt 0

M2 @02 %3225 10ER T T2P2 38> MEgF 3
FEA RAZFATRTFRLARLE VEGFE A
Pro 3 gt e | R 58AERT T E ARG
p%\;ﬁ.,»ﬁ;x%;}é?éggf:jgbg’—’pg'zﬂ—*rf‘;;i%ofg
Mo PR RT AL FREENE AP BEF WL
2R ) FRERTRSFEFIMETREF A
P2 HEY 2 o R FH106F AT R T REAst
ERAZFH D FAEFLAA B 22 RE5 R
FEFZAZRIEA R LA ER A2 FREE
& °

AR



Qp44piskdp=zz FESNTS B S ]
1113227 23p 2 KT LE-AIBFER
BERETURL G2 Tk I i a8

W
T
=4

|

>~ e 5‘5‘-"; Ag'( ﬁ:{_ ;\J\

oo~
>\- -
2 ¥ F - W

TR

%

U
-3

|

S o W
B AV
W

=
(s
o A R ﬁg »
o~ W gk ol B RFE W OIE W

s
1 ST (LR S 1\’3& i

I R %
F) cRA=zZzF c I EwRAR G
TP ZEFEFE ORI FREESIZZOTFE A
FE2OPR{ Fi v 4 (it ¥15-16
F)  AR}BRITRLRLIZ 222 FHA
QBriizz2f2FiA  TEAR=Z 227 Rix
RA2HN2ZPFPEREIRVRRE 220 REH LR
fe B R AR H1066EA L R T o RA
ARDERRIFEP G R E FEERE WKL 2
PR A2 ERE TS BT AL VLIRS
S B AL T2 SrF R R SINA AR A

O ;2L kL P 52 75 A > pEEIRREFTETIES ]
ﬁié%%ﬁ’:$ﬂﬁ£uﬂi%%°

(Z2) R2W3®RAERIT9EF M2 g et 2§

J
Ay

~
N

)
/m

é.m»

7\
=
N—
N
K
W
90 e J;rh

@4i%ii%%w$%4’a%wﬁo{ﬁﬁﬁiiﬁ
AL FRY IS REBLAFL X F DL 0 £AR
ngﬁ%wdzéﬁﬁw;%wméfﬁngﬂﬁdwi@%&
e R BhHAEY -
FRAAELP S REEIeRL G R TRE?

Fa 2 ,;Llj‘s:{;ﬁg{ﬂ%»ﬁ A Lot o FEd AP
FFEHL TR RE2BEaENR T BRI EES
SAPER N R S S Y W BLE LA ok S

‘-‘- ﬁ\%‘] 1])‘(
E =y
%S

‘T

it o R R AE FTOTEE R 15 ~ 17908 ~ 1841% % 138

PR I S N S R ww‘m% S H60F 2
TR GHIEF AL F A K i d 143,68

CASS



4,950~ ~60F ~2 HA1L > T LH1F 23§ EFA
PEEd > A By o HEHFZ B A gy BE S
55 ¥ o

S AR E R BP A AR HAI ERMEE TR B S
Ao A s bR B E > 2 - - Hit o R R
ﬁi%&%@éﬁfii’ﬁﬁ?%n&mrﬁf&#§w

FHEA PR EHETLRE o R VA]14#50 28p &

i
TG (L) BRLEP R RS FFAREBETR
B R 2 FRE O AP

SOVRRE Y AL a0 S EIRRE R8I

¢ =3 A B 114 =& 6 B 97 0

E Y- e & F ¥R
FEHAE RGRBR R AT o
hod PRA A BT EEE20p poe AR D 2Rk o (5
s A )
ded E R AL SR 0 - HER L FF AT
d E—Y B 114 & 6 ? 27 7
2 f SRR

e

oL el i B (&)
| an R o 150 60, 000
0 |Fimkizgmm 13 15, 000
3 |AE M AM & 3k 16, 500
4 | AT E 23 30, 000
b |44k ZEPVCH 186+E 241, 800
6 |BELRLFER 25T = 2 ' 30, 000
T |4 # 15T 15 100, 000
8 [#4 # 10T = 70, 000
9 |4 %57 = 50, 000

FN\A




(\ER)

10 (£ & $#$5HP R 135, 000
11 [#h ¢ 1202 = 120, 000
12 |p&F1ie 1 59, 000
13 |+ 15 29, 000
14 |4 % 8.3 32, 000
15 | = & % i iF % 4 A7 69. 1 276, 400
16 [A17mé %k 28. 1 210, 750
17 | ¢ £®2=KHK 36T 108, 000
18 | = &%= iA4 40%x 120, 000
19 | $BLALE %A > @) 9T T4, 1 222, 300
20 | iR +SSTH BESS 340, 000
21 (CAlk ¢ = SE 100, 000
22 | dEAmZEE1FT4 1962 184 % 627, 200
23 |2 EATHRE M frimpeR 15 700, 000
i 4 2

K 7 P #E o (=)
1| R ] 60, 000
2 | EH ] 15, 000
3 |AE M A 3 16, 500
4 |FE 2% 30, 000
5 AL RLERFE 20T % o 30, 000
6 |PVCy 1862T 241, 800
T |4 F (4 %54 159) 1 ¢ 100, 000
8 |4 (& 5 10m) s 70, 000
9 % F (4 5 beg) | 50, 000




(\ER)

10 [# & (554 ) 3 v 135, 000
11 [#h ¢ 120 = = 120, 000
12 | p#Fe 13 59, 000
13 | #tr 15¢ 29, 000
14 |45/ % 8. 32,000
15 |[#4 = 69. [ 276, 400
16 |54 &k 28. 1 210, 750
17 |k 150. 1= 430, 300
20 | 7 sdm e 340, 000
21 | C3l4m Hi 100, 000
22 | EEam R 184 % 627, 200
23 |nt o psnETs 1= 700, 000

C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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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6號
原      告  曾泳琳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游弘誠律師
被      告  吉維那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品源  


訴訟代理人  鄭丹逢律師
            宋易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物品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民國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如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嗣原告陸續更正、追加訴之聲明，其最後先位訴之聲明為：「（一）被告應將附表2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備位聲明為：「（一）被告給付原告3,684,950元，及自追加聲明暨準備（九）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2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7、8頁）。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三立金屬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公司）前向訴外人蔡忠魁承租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三立公司於系爭廠房興建附表2所示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嗣三立公司之租約由訴外人林欣蓉概括承擔。然蔡忠魁阻礙林欣蓉取回系爭廠房內之工作物，並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再將系爭物品拆除後裝置於自身廠房內。嗣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之所有權讓與原告。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物品，應返還原告，又被告使用系爭物品，係屬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以每月1萬元計算被告所受利益。
（二）如系爭物品已滅失，則備位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系爭物品價值共3,684,95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追加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未特定系爭物品。且原告主張之系爭物品，已為鈞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以下合稱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範圍所及。縱認非前案既判力所及，然系爭物品已附合於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所有權人，被告依與蔡忠魁之租賃契約，使用系爭物品並無受有不當得利。
（二）又縱認系爭物品並未附合於系爭廠房，然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出資興建，三立公司始為所有權人，原告主張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部分，違反自己代理之規定，並非合法，故原告尚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且被告已於100年10月間自系爭廠房退租，未占有或拆除系爭物品。縱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關於民法第184條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縱認並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亦應計算折舊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頁第21至31行、19頁第1至5行）
（一）三立公司與蔡忠魁於90年11月間，就系爭廠房訂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租賃期間自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8萬元。
（二）三立公司於93年間發生財務困難，由訴外人林欣蓉與蔡忠魁就系爭廠房新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及租金均未變更。
（三）於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系爭廠房增設系爭物品。
（四）99年10月間，蔡忠魁與被告就系爭廠房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至99年10月1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止。
（五）桃園縣政府以100年4月12日府工拆字第1000134864號函，通知系爭廠房所有權人，稱系爭廠房已違反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應於30日內補行申請執照，如逾期未補辦則縣政府將擇期拆除系爭廠房。
四、本件爭點（見本院卷三第19頁第12至31行）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原告是否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
　　⒉被告是否占有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物品？
　　⒉如是則占有期間為何？
　　⒊被告因占有系爭物品所受利益數額若干？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⒈原告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
　　⒉如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被告固辯稱系爭物品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云云。然查系爭前案判決中，當事人為林欣蓉及蔡忠魁，被告雖曾為系爭前案被告，然嗣後經林欣蓉撤回，兩造既均非系爭前案判決之當事人，被告亦非系爭前案訴訟標的之繼受人，自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所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不可採。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系爭物品於興建後是否已附合於系爭廠房？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次按動產與他人之不動產相結合，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即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且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始可因附合而由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雖主張系爭物品已附合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查現場照片以觀，系爭物品均可拆卸後移往他處再行組裝使用，而無須將系爭物品毀損或變更物之性質始可分離（見本院卷第107至143頁），是依上開說明，系爭物品均未附合於系爭廠房，仍應為出資興建之人所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⒉原告是否出資購買系爭物品？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系爭物品係由其出資購買，故原告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查原告起訴時及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均主張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所興建，嗣後由三立公司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林欣蓉，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30頁第7至10行）。經被告抗辯後，原告始翻異前詞，改稱原告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對系爭物品究竟由何人出資興建，理當知之甚詳，其主張竟可前後矛盾，已難採信。
　　　⑶原告就此提出原告於系爭前案為證人之證詞為證。查原告於系爭前案中證稱：租賃契約為其所簽立，簽立後有加高廠房、增加廠房的樓板跟隔間，加高跟隔間費用共900多萬元等語（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177頁反面）。惟上開證述中所提及之租賃契約，即為三立公司向蔡忠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賃契約（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51頁）。則原告當時證稱有簽立租賃契約，顯係以三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約。且就該900多萬元，究竟係由三立公司支出，或由原告支出，原告未曾於證述中具體表明，是難認可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物品為其出資購買，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是否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原告雖主張林欣蓉自三立公司概括承擔租賃關係，原告再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云云。然原告所謂承擔租賃關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且依原告所述既僅承擔三立公司與蔡忠魁間之租賃契約，難認可使林欣蓉獲得系爭物品所有權。林欣蓉既未能從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自亦無從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
　　　⑵況且查原告提出之債權讓與協議書，僅記載林欣蓉將系爭前案中對被告之交付請求權、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債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5頁）。然被告非系爭前案當事人，已如前述，難認林欣蓉對被告有何關於系爭前案之權利可讓與原告，且依上開債權讓與協議書，林欣蓉所讓與者亦僅「債權」，而非系爭物品所有權，原告顯然未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稽。
　　⒋原告是否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按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同法第84條規定：「清算人執行前項職務，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但將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人時，應得全體股東之同意。」上開規定依公司法第334條，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準用之。民法第106條本文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⑵原告復主張其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並改提出113年2月23日之物權讓與協議書為證。查上開物權讓與協議書以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將系爭物品所有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7頁）。然查三立公司於99年間已廢止登記，原告原為三立公司之董事長，於廢止登記後成為三立公司清算人，有三立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是依上開規定原告現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
　　　⑶原告雖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並得代理三立公司，然依原告提出之物權讓與協議書，三立公司讓與對象為原告自己，顯已違反民法第106條自己代理之規定。原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有依公司法第84條取得全體股東之同意，是該物權讓與行為應屬效力未定。尚難認定原告已取得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⒌原告既非系爭物品之所有權人，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被告是否無權占有使用系爭物品，原告均未因此受有損害，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系爭物品是否經被告丟棄，原告均無權利受有損害，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備位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備位請求被告給付3,684,950元、60萬元及其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原告雖聲請就系爭物品價值為鑑定云云，然原告未能證明其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自無為鑑定之必要。原告另於114年5月28日提出民事準備（十二）暨變更聲明狀，然此為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本院自毋需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1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新增廁所

		1式

		60,000



		2

		員工休息室雙開門

		1式

		15,000



		3

		走道門木門組

		3組

		16,500



		4

		入口百葉

		2式

		30,000



		5

		輕鋼架PVC板

		186坪

		241,800



		6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7

		冷氣15T

		1台

		100,000



		8

		冷氣10T

		1台

		70,000



		9

		冷氣5T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HP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工程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成品區清潔區樓板新增樓板

		69.1坪

		276,400



		16

		員工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包裝區烤漆板

		36坪

		108,000



		18

		成品區烤漆板

		40坪

		120,000



		19

		參觀走道烤漆板，連接廁所

		74.1坪

		222,300



		20

		清洗區烤漆+SST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包柱

		5式

		100,000



		22

		輕鋼架燈1坪4盞196坪

		784組

		627,200



		23

		全室新增開關和拉線配線

		1式

		700,000









附表2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廁所

		1組

		60,000



		2

		雙開門

		1組

		15,000



		3

		走道門木門

		3組

		16,500



		4

		百葉

		2組

		30,000



		5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6

		PVC板

		186坪

		241,800



		7

		冷氣（冷房能力15噸）

		1台

		100,000



		8

		冷氣（冷房能力10噸）

		1台

		70,000



		9

		冷氣（冷房能力5噸）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馬力）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樓板組

		69.1坪

		276,400



		16

		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烤漆板

		150.1坪

		450,300



		20

		不鏽鋼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

		5支

		100,000



		22

		輕鋼架燈

		784組

		627,200



		23

		電力系統與電線

		1組

		7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6號

原      告  曾泳琳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游弘誠律師

被      告  吉維那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品源  



訴訟代理人  鄭丹逢律師

            宋易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物品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

    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

    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

    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

    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

    萬元，及自民國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如附

    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三、嗣原告陸續更正、追加訴之聲明，其最後先位訴之聲明為：

    「（一）被告應將附表2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

    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返還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備位聲明為：「（一）被告給

    付原告3,684,950元，及自追加聲明暨準備（九）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

    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返還附表2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7、8頁）。被

    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

    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三立金屬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公司）前向

      訴外人蔡忠魁承租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廠房（下稱系

      爭廠房），三立公司於系爭廠房興建附表2所示物品（下

      稱系爭物品）。嗣三立公司之租約由訴外人林欣蓉概括承

      擔。然蔡忠魁阻礙林欣蓉取回系爭廠房內之工作物，並將

      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再將系爭物品拆除後裝置於自

      身廠房內。嗣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之所有權讓與原告。被

      告無權占有系爭物品，應返還原告，又被告使用系爭物品

      ，係屬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以每月

      1萬元計算被告所受利益。

（二）如系爭物品已滅失，則備位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

      賠償責任，賠償系爭物品價值共3,684,950元。爰依民法

      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如上開追加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未特定系爭物品。且原告主張之系爭物品，已為鈞院

      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

      號判決（以下合稱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範圍所及。縱

      認非前案既判力所及，然系爭物品已附合於於系爭廠房，

      故蔡忠魁始為所有權人，被告依與蔡忠魁之租賃契約，使

      用系爭物品並無受有不當得利。

（二）又縱認系爭物品並未附合於系爭廠房，然系爭物品為三立

      公司出資興建，三立公司始為所有權人，原告主張自三立

      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部分，違反自己代理之規定，並

      非合法，故原告尚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且被告已於100

      年10月間自系爭廠房退租，未占有或拆除系爭物品。縱認

      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關於民法第184條之請求

      已罹於時效。縱認並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亦應計算

      折舊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頁第21至31行、19頁第1至5行

    ）

（一）三立公司與蔡忠魁於90年11月間，就系爭廠房訂立租賃契

      約，租賃期間，租賃期間自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

      止，每月租金8萬元。

（二）三立公司於93年間發生財務困難，由訴外人林欣蓉與蔡忠

      魁就系爭廠房新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及租金均未變更

      。

（三）於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系爭廠房增設系爭物品

      。

（四）99年10月間，蔡忠魁與被告就系爭廠房簽立租賃契約，租

      賃期間至99年10月1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止。

（五）桃園縣政府以100年4月12日府工拆字第1000134864號函，

      通知系爭廠房所有權人，稱系爭廠房已違反建築法第25條

      之規定，應於30日內補行申請執照，如逾期未補辦則縣政

      府將擇期拆除系爭廠房。

四、本件爭點（見本院卷三第19頁第12至31行）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原告是否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

　　⒉被告是否占有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

　　⒈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物品？

　　⒉如是則占有期間為何？

　　⒊被告因占有系爭物品所受利益數額若干？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⒈原告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

　　⒉如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

      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被告固辯稱系爭物品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

      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云云

      。然查系爭前案判決中，當事人為林欣蓉及蔡忠魁，被告

      雖曾為系爭前案被告，然嗣後經林欣蓉撤回，兩造既均非

      系爭前案判決之當事人，被告亦非系爭前案訴訟標的之繼

      受人，自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所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不

      可採。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系爭物品於興建後是否已附合於系爭廠房？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

        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次按動產與

        他人之不動產相結合，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即

        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且以非暫時性

        為必要，始可因附合而由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雖主張系爭物品已附合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

        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查現場照片以觀，系爭物品

        均可拆卸後移往他處再行組裝使用，而無須將系爭物品

        毀損或變更物之性質始可分離（見本院卷第107至143頁

        ），是依上開說明，系爭物品均未附合於系爭廠房，仍

        應為出資興建之人所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⒉原告是否出資購買系爭物品？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按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

        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

        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

        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系爭物品係由其出資購買，故原告為系爭物品

        所有權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原告即應就此負舉

        證責任。查原告起訴時及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均主張

        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所興建，嗣後由三立公司將系爭物

        品所有權讓與林欣蓉，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

        原告（見1320號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30頁第7至10行）

        。經被告抗辯後，原告始翻異前詞，改稱原告為原始出

        資興建之人，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

        二第15、16頁），對系爭物品究竟由何人出資興建，理

        當知之甚詳，其主張竟可前後矛盾，已難採信。

　　　⑶原告就此提出原告於系爭前案為證人之證詞為證。查原

        告於系爭前案中證稱：租賃契約為其所簽立，簽立後有

        加高廠房、增加廠房的樓板跟隔間，加高跟隔間費用共

        900多萬元等語（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17

        7頁反面）。惟上開證述中所提及之租賃契約，即為三

        立公司向蔡忠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賃契約（見本院101

        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51頁）。則原告當時證稱有簽

        立租賃契約，顯係以三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約。且

        就該900多萬元，究竟係由三立公司支出，或由原告支

        出，原告未曾於證述中具體表明，是難認可為對原告有

        利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物品為

        其出資購買，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是否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原告雖主張林欣蓉自三立公司概括承擔租賃關係，原告

        再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云云。然原告所謂承擔

        租賃關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且依原告所

        述既僅承擔三立公司與蔡忠魁間之租賃契約，難認可使

        林欣蓉獲得系爭物品所有權。林欣蓉既未能從三立公司

        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自亦無從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

        原告。

　　　⑵況且查原告提出之債權讓與協議書，僅記載林欣蓉將系

        爭前案中對被告之交付請求權、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

        金債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5頁）。然被告非系爭

        前案當事人，已如前述，難認林欣蓉對被告有何關於系

        爭前案之權利可讓與原告，且依上開債權讓與協議書，

        林欣蓉所讓與者亦僅「債權」，而非系爭物品所有權，

        原告顯然未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

        分主張，顯屬無稽。

　　⒋原告是否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按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

        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

        ，不在此限。」同法第84條規定：「清算人執行前項職

        務，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但將

        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人時，應得全體股東之

        同意。」上開規定依公司法第334條，於股份有限公司

        之清算準用之。民法第106條本文規定：「代理人非經

        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

        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⑵原告復主張其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並改提

        出113年2月23日之物權讓與協議書為證。查上開物權讓

        與協議書以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將系爭物品

        所有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7

        頁）。然查三立公司於99年間已廢止登記，原告原為三

        立公司之董事長，於廢止登記後成為三立公司清算人，

        有三立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16

        頁），是依上開規定原告現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

　　　⑶原告雖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並得代理三立公司，然依

        原告提出之物權讓與協議書，三立公司讓與對象為原告

        自己，顯已違反民法第106條自己代理之規定。原告亦

        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有依公司法第84條取得全體股東之

        同意，是該物權讓與行為應屬效力未定。尚難認定原告

        已取得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

　　⒌原告既非系爭物品之所有權人，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被告是否

      無權占有使用系爭物品，原告均未因此受有損害，無從依

      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原告此

      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系爭物品

      是否經被告丟棄，原告均無權利受有損害，無從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備位部分之請求，應

      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

    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給付60萬元及利

    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備位請求被告給付3,684

    ,950元、60萬元及其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

    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

    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原告雖聲請就

    系爭物品價值為鑑定云云，然原告未能證明其為系爭物品所

    有權人，自無為鑑定之必要。原告另於114年5月28日提出民

    事準備（十二）暨變更聲明狀，然此為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

    出，本院自毋需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1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新增廁所 1式 60,000 2 員工休息室雙開門 1式 15,000 3 走道門木門組 3組 16,500 4 入口百葉 2式 30,000 5 輕鋼架PVC板 186坪 241,800 6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7 冷氣15T 1台 100,000 8 冷氣10T 1台 70,000 9 冷氣5T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HP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工程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成品區清潔區樓板新增樓板 69.1坪 276,400 16 員工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包裝區烤漆板 36坪 108,000 18 成品區烤漆板 40坪 120,000 19 參觀走道烤漆板，連接廁所 74.1坪 222,300 20 清洗區烤漆+SST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包柱 5式 100,000 22 輕鋼架燈1坪4盞196坪 784組 627,200 23 全室新增開關和拉線配線 1式 700,000 



附表2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廁所 1組 60,000 2 雙開門 1組 15,000 3 走道門木門 3組 16,500 4 百葉 2組 30,000 5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6 PVC板 186坪 241,800 7 冷氣（冷房能力15噸） 1台 100,000 8 冷氣（冷房能力10噸） 1台 70,000 9 冷氣（冷房能力5噸）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馬力）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樓板組 69.1坪 276,400 16 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烤漆板 150.1坪 450,300 20 不鏽鋼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 5支 100,000 22 輕鋼架燈 784組 627,200 23 電力系統與電線 1組 7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6號
原      告  曾泳琳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游弘誠律師
被      告  吉維那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品源  


訴訟代理人  鄭丹逢律師
            宋易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物品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民國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如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嗣原告陸續更正、追加訴之聲明，其最後先位訴之聲明為：「（一）被告應將附表2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備位聲明為：「（一）被告給付原告3,684,950元，及自追加聲明暨準備（九）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2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7、8頁）。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三立金屬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公司）前向訴外人蔡忠魁承租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三立公司於系爭廠房興建附表2所示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嗣三立公司之租約由訴外人林欣蓉概括承擔。然蔡忠魁阻礙林欣蓉取回系爭廠房內之工作物，並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再將系爭物品拆除後裝置於自身廠房內。嗣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之所有權讓與原告。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物品，應返還原告，又被告使用系爭物品，係屬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以每月1萬元計算被告所受利益。
（二）如系爭物品已滅失，則備位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系爭物品價值共3,684,95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追加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未特定系爭物品。且原告主張之系爭物品，已為鈞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以下合稱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範圍所及。縱認非前案既判力所及，然系爭物品已附合於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所有權人，被告依與蔡忠魁之租賃契約，使用系爭物品並無受有不當得利。
（二）又縱認系爭物品並未附合於系爭廠房，然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出資興建，三立公司始為所有權人，原告主張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部分，違反自己代理之規定，並非合法，故原告尚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且被告已於100年10月間自系爭廠房退租，未占有或拆除系爭物品。縱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關於民法第184條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縱認並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亦應計算折舊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頁第21至31行、19頁第1至5行）
（一）三立公司與蔡忠魁於90年11月間，就系爭廠房訂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租賃期間自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8萬元。
（二）三立公司於93年間發生財務困難，由訴外人林欣蓉與蔡忠魁就系爭廠房新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及租金均未變更。
（三）於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系爭廠房增設系爭物品。
（四）99年10月間，蔡忠魁與被告就系爭廠房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至99年10月1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止。
（五）桃園縣政府以100年4月12日府工拆字第1000134864號函，通知系爭廠房所有權人，稱系爭廠房已違反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應於30日內補行申請執照，如逾期未補辦則縣政府將擇期拆除系爭廠房。
四、本件爭點（見本院卷三第19頁第12至31行）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原告是否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
　　⒉被告是否占有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物品？
　　⒉如是則占有期間為何？
　　⒊被告因占有系爭物品所受利益數額若干？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⒈原告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
　　⒉如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被告固辯稱系爭物品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云云。然查系爭前案判決中，當事人為林欣蓉及蔡忠魁，被告雖曾為系爭前案被告，然嗣後經林欣蓉撤回，兩造既均非系爭前案判決之當事人，被告亦非系爭前案訴訟標的之繼受人，自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所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不可採。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系爭物品於興建後是否已附合於系爭廠房？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次按動產與他人之不動產相結合，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即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且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始可因附合而由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雖主張系爭物品已附合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查現場照片以觀，系爭物品均可拆卸後移往他處再行組裝使用，而無須將系爭物品毀損或變更物之性質始可分離（見本院卷第107至143頁），是依上開說明，系爭物品均未附合於系爭廠房，仍應為出資興建之人所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⒉原告是否出資購買系爭物品？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系爭物品係由其出資購買，故原告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查原告起訴時及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均主張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所興建，嗣後由三立公司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林欣蓉，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30頁第7至10行）。經被告抗辯後，原告始翻異前詞，改稱原告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對系爭物品究竟由何人出資興建，理當知之甚詳，其主張竟可前後矛盾，已難採信。
　　　⑶原告就此提出原告於系爭前案為證人之證詞為證。查原告於系爭前案中證稱：租賃契約為其所簽立，簽立後有加高廠房、增加廠房的樓板跟隔間，加高跟隔間費用共900多萬元等語（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177頁反面）。惟上開證述中所提及之租賃契約，即為三立公司向蔡忠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賃契約（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51頁）。則原告當時證稱有簽立租賃契約，顯係以三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約。且就該900多萬元，究竟係由三立公司支出，或由原告支出，原告未曾於證述中具體表明，是難認可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物品為其出資購買，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是否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原告雖主張林欣蓉自三立公司概括承擔租賃關係，原告再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云云。然原告所謂承擔租賃關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且依原告所述既僅承擔三立公司與蔡忠魁間之租賃契約，難認可使林欣蓉獲得系爭物品所有權。林欣蓉既未能從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自亦無從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
　　　⑵況且查原告提出之債權讓與協議書，僅記載林欣蓉將系爭前案中對被告之交付請求權、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債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5頁）。然被告非系爭前案當事人，已如前述，難認林欣蓉對被告有何關於系爭前案之權利可讓與原告，且依上開債權讓與協議書，林欣蓉所讓與者亦僅「債權」，而非系爭物品所有權，原告顯然未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稽。
　　⒋原告是否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按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同法第84條規定：「清算人執行前項職務，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但將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人時，應得全體股東之同意。」上開規定依公司法第334條，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準用之。民法第106條本文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⑵原告復主張其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並改提出113年2月23日之物權讓與協議書為證。查上開物權讓與協議書以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將系爭物品所有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7頁）。然查三立公司於99年間已廢止登記，原告原為三立公司之董事長，於廢止登記後成為三立公司清算人，有三立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是依上開規定原告現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
　　　⑶原告雖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並得代理三立公司，然依原告提出之物權讓與協議書，三立公司讓與對象為原告自己，顯已違反民法第106條自己代理之規定。原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有依公司法第84條取得全體股東之同意，是該物權讓與行為應屬效力未定。尚難認定原告已取得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⒌原告既非系爭物品之所有權人，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被告是否無權占有使用系爭物品，原告均未因此受有損害，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系爭物品是否經被告丟棄，原告均無權利受有損害，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備位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備位請求被告給付3,684,950元、60萬元及其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原告雖聲請就系爭物品價值為鑑定云云，然原告未能證明其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自無為鑑定之必要。原告另於114年5月28日提出民事準備（十二）暨變更聲明狀，然此為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本院自毋需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1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新增廁所

		1式

		60,000



		2

		員工休息室雙開門

		1式

		15,000



		3

		走道門木門組

		3組

		16,500



		4

		入口百葉

		2式

		30,000



		5

		輕鋼架PVC板

		186坪

		241,800



		6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7

		冷氣15T

		1台

		100,000



		8

		冷氣10T

		1台

		70,000



		9

		冷氣5T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HP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工程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成品區清潔區樓板新增樓板

		69.1坪

		276,400



		16

		員工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包裝區烤漆板

		36坪

		108,000



		18

		成品區烤漆板

		40坪

		120,000



		19

		參觀走道烤漆板，連接廁所

		74.1坪

		222,300



		20

		清洗區烤漆+SST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包柱

		5式

		100,000



		22

		輕鋼架燈1坪4盞196坪

		784組

		627,200



		23

		全室新增開關和拉線配線

		1式

		700,000









附表2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廁所

		1組

		60,000



		2

		雙開門

		1組

		15,000



		3

		走道門木門

		3組

		16,500



		4

		百葉

		2組

		30,000



		5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6

		PVC板

		186坪

		241,800



		7

		冷氣（冷房能力15噸）

		1台

		100,000



		8

		冷氣（冷房能力10噸）

		1台

		70,000



		9

		冷氣（冷房能力5噸）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馬力）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樓板組

		69.1坪

		276,400



		16

		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烤漆板

		150.1坪

		450,300



		20

		不鏽鋼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

		5支

		100,000



		22

		輕鋼架燈

		784組

		627,200



		23

		電力系統與電線

		1組

		700,000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16號

原      告  曾泳琳



訴訟代理人  黃仕翰律師

            游弘誠律師

被      告  吉維那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品源  



訴訟代理人  鄭丹逢律師

            宋易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物品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規定：「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二、經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為：「（一）被告應將如附表1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民國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返還如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嗣原告陸續更正、追加訴之聲明，其最後先位訴之聲明為：「（一）被告應將附表2所示物品返還原告。（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最後備位聲明為：「（一）被告給付原告3,684,950元，及自追加聲明暨準備（九）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應給付原告60萬元，及自107年3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三）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附表2所示物品止，按月給付原告1萬元。（四）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二第7、8頁）。被告並不爭執而為言詞辯論，依上揭規定視為同意追加，是原告之追加合於上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三立金屬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立公司）前向訴外人蔡忠魁承租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廠房（下稱系爭廠房），三立公司於系爭廠房興建附表2所示物品（下稱系爭物品）。嗣三立公司之租約由訴外人林欣蓉概括承擔。然蔡忠魁阻礙林欣蓉取回系爭廠房內之工作物，並將系爭廠房出租予被告。被告再將系爭物品拆除後裝置於自身廠房內。嗣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之所有權讓與原告。被告無權占有系爭物品，應返還原告，又被告使用系爭物品，係屬無法律上原因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應以每月1萬元計算被告所受利益。

（二）如系爭物品已滅失，則備位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系爭物品價值共3,684,950元。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追加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未特定系爭物品。且原告主張之系爭物品，已為鈞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以下合稱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範圍所及。縱認非前案既判力所及，然系爭物品已附合於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所有權人，被告依與蔡忠魁之租賃契約，使用系爭物品並無受有不當得利。

（二）又縱認系爭物品並未附合於系爭廠房，然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出資興建，三立公司始為所有權人，原告主張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部分，違反自己代理之規定，並非合法，故原告尚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且被告已於100年10月間自系爭廠房退租，未占有或拆除系爭物品。縱認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然原告關於民法第184條之請求已罹於時效。縱認並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亦應計算折舊等語。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三第18頁第21至31行、19頁第1至5行）

（一）三立公司與蔡忠魁於90年11月間，就系爭廠房訂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租賃期間自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8萬元。

（二）三立公司於93年間發生財務困難，由訴外人林欣蓉與蔡忠魁就系爭廠房新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及租金均未變更。

（三）於91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系爭廠房增設系爭物品。

（四）99年10月間，蔡忠魁與被告就系爭廠房簽立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至99年10月1日起至102年9月30日止。

（五）桃園縣政府以100年4月12日府工拆字第1000134864號函，通知系爭廠房所有權人，稱系爭廠房已違反建築法第25條之規定，應於30日內補行申請執照，如逾期未補辦則縣政府將擇期拆除系爭廠房。

四、本件爭點（見本院卷三第19頁第12至31行）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原告是否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

　　⒉被告是否占有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⒈被告是否無權占有系爭物品？

　　⒉如是則占有期間為何？

　　⒊被告因占有系爭物品所受利益數額若干？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⒈原告請求是否已罹於時效？

　　⒉如未罹於時效，系爭物品價值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物品是否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

　　　被告固辯稱系爭物品為系爭前案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及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字第851號判決之既判力所及云云。然查系爭前案判決中，當事人為林欣蓉及蔡忠魁，被告雖曾為系爭前案被告，然嗣後經林欣蓉撤回，兩造既均非系爭前案判決之當事人，被告亦非系爭前案訴訟標的之繼受人，自非系爭前案既判力所及，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不可採。

（二）原告得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⒈系爭物品於興建後是否已附合於系爭廠房？

　　　⑴按民法第811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次按動產與他人之不動產相結合，須已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即非經毀損或變更其物之性質，不能分離，且以非暫時性為必要，始可因附合而由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雖主張系爭物品已附合於系爭廠房，故蔡忠魁始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查現場照片以觀，系爭物品均可拆卸後移往他處再行組裝使用，而無須將系爭物品毀損或變更物之性質始可分離（見本院卷第107至143頁），是依上開說明，系爭物品均未附合於系爭廠房，仍應為出資興建之人所有，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⒉原告是否出資購買系爭物品？

　　　⑴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又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原告主張系爭物品係由其出資購買，故原告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是原告即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查原告起訴時及第一次言詞辯論期日，均主張系爭物品為三立公司所興建，嗣後由三立公司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林欣蓉，林欣蓉再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4頁、本院卷一第30頁第7至10行）。經被告抗辯後，原告始翻異前詞，改稱原告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對系爭物品究竟由何人出資興建，理當知之甚詳，其主張竟可前後矛盾，已難採信。

　　　⑶原告就此提出原告於系爭前案為證人之證詞為證。查原告於系爭前案中證稱：租賃契約為其所簽立，簽立後有加高廠房、增加廠房的樓板跟隔間，加高跟隔間費用共900多萬元等語（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177頁反面）。惟上開證述中所提及之租賃契約，即為三立公司向蔡忠魁承租系爭廠房之租賃契約（見本院101年度重訴字第42號卷一第51頁）。則原告當時證稱有簽立租賃契約，顯係以三立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簽約。且就該900多萬元，究竟係由三立公司支出，或由原告支出，原告未曾於證述中具體表明，是難認可為對原告有利之認定。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物品為其出資購買，難認原告主張可採。

　　⒊原告是否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原告雖主張林欣蓉自三立公司概括承擔租賃關係，原告再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云云。然原告所謂承擔租賃關係，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供本院審酌，且依原告所述既僅承擔三立公司與蔡忠魁間之租賃契約，難認可使林欣蓉獲得系爭物品所有權。林欣蓉既未能從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自亦無從將系爭物品所有權讓與原告。

　　　⑵況且查原告提出之債權讓與協議書，僅記載林欣蓉將系爭前案中對被告之交付請求權、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債權讓與原告（見1320號卷第5頁）。然被告非系爭前案當事人，已如前述，難認林欣蓉對被告有何關於系爭前案之權利可讓與原告，且依上開債權讓與協議書，林欣蓉所讓與者亦僅「債權」，而非系爭物品所有權，原告顯然未自林欣蓉受讓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稽。

　　⒋原告是否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

　　　⑴按公司法第322條第1項規定：「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同法第84條規定：「清算人執行前項職務，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或訴訟外一切行為之權。但將公司營業包括資產負債轉讓於他人時，應得全體股東之同意。」上開規定依公司法第334條，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準用之。民法第106條本文規定：「代理人非經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

　　　⑵原告復主張其自三立公司受讓系爭物品所有權，並改提出113年2月23日之物權讓與協議書為證。查上開物權讓與協議書以原告為三立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將系爭物品所有權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讓與原告（見本院卷二第17頁）。然查三立公司於99年間已廢止登記，原告原為三立公司之董事長，於廢止登記後成為三立公司清算人，有三立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15、16頁），是依上開規定原告現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

　　　⑶原告雖為三立公司之清算人，並得代理三立公司，然依原告提出之物權讓與協議書，三立公司讓與對象為原告自己，顯已違反民法第106條自己代理之規定。原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有依公司法第84條取得全體股東之同意，是該物權讓與行為應屬效力未定。尚難認定原告已取得系爭物品之所有權，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⒌原告既非系爭物品之所有權人，自無從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

（三）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被告是否無權占有使用系爭物品，原告均未因此受有損害，無從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是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四）如被告丟棄系爭物品，原告得否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

　　　原告並非系爭物品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是無論系爭物品是否經被告丟棄，原告均無權利受有損害，無從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是原告備位部分之請求，應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179條、184條第1項之法律關係，先位請求被告返還系爭物品、給付60萬元及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備位請求被告給付3,684,950元、60萬元及其利息，暨按月給付1萬元之不當得利，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均與本院前揭判斷無影響，毋庸一一論述。原告雖聲請就系爭物品價值為鑑定云云，然原告未能證明其為系爭物品所有權人，自無為鑑定之必要。原告另於114年5月28日提出民事準備（十二）暨變更聲明狀，然此為言詞辯論終結後所提出，本院自毋需審酌，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仕弘

上判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淑芬

附表1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新增廁所 1式 60,000 2 員工休息室雙開門 1式 15,000 3 走道門木門組 3組 16,500 4 入口百葉 2式 30,000 5 輕鋼架PVC板 186坪 241,800 6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7 冷氣15T 1台 100,000 8 冷氣10T 1台 70,000 9 冷氣5T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HP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工程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成品區清潔區樓板新增樓板 69.1坪 276,400 16 員工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包裝區烤漆板 36坪 108,000 18 成品區烤漆板 40坪 120,000 19 參觀走道烤漆板，連接廁所 74.1坪 222,300 20 清洗區烤漆+SST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包柱 5式 100,000 22 輕鋼架燈1坪4盞196坪 784組 627,200 23 全室新增開關和拉線配線 1式 700,000 



附表2　　　　　　　　　　　　　　　　　　　　　　　　　

編號 項目 數量 價格（元） 1 廁所 1組 60,000 2 雙開門 1組 15,000 3 走道門木門 3組 16,500 4 百葉 2組 30,000 5 員工休息室隔間 25平方公尺 30,000 6 PVC板 186坪 241,800 7 冷氣（冷房能力15噸） 1台 100,000 8 冷氣（冷房能力10噸） 1台 70,000 9 冷氣（冷房能力5噸） 1台 50,000 10 排風機（5馬力） 3台 135,000 11 排風管 120公尺 120,000 12 自動門 1組 55,000 13 樓梯 1式 25,000 14 鋁門窗 8組 32,000 15 樓板組 69.1坪 276,400 16 宿舍夾層 28.1坪 210,750 17 烤漆板 150.1坪 450,300 20 不鏽鋼板 85坪 340,000 21 C型鋼 5支 100,000 22 輕鋼架燈 784組 627,200 23 電力系統與電線 1組 700,000 



　　　　　　　　　　　



